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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 

天津市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理服务行政

许可事项事中事后监管实施细则 

 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

理服务审批事项监督管理工作，做好审管衔接，做好获得许

可后企业的监管，按照《天津市城市管理行政许可承诺制、

标准化、智能化、便利化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（津城管

办〔2018〕13 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理行政许可事项审核由

市政务服务部门负责，取得行政许可后的日常监管由市城市

管理部门负责。 

第三条 履行监管职责应当遵循合法公正、程序正当原

则，保障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正确实施。自觉接受社会各界

监督，依法履行职责。 

第四条 本细则适用按照行政许可审批制度批准后取得

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理服务许可证的所有企业。 

第五条 监督检查采取定期及不定期检查相结合的方式，

结合“双随机一公开”、专项稽查（含投诉举报）和部门协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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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等活动，加强对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理服务监督管

理。 

第二章  信用承诺核查流程 

第六条 城市管理行政部门于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

收集、运输服务审批后 7 个工作日内，启动监督核查工作。 

第七条 核查主要审核申请人承诺的以下申请材料： 

（一）《天津市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理服务许可申请

书》； 

（二）企业法人资格证明（营业执照、法人代码、法定

代表人身份证）； 

（三）中标通知书； 

（四）与主管部门签订的经营服务协议书。 

第八条 对申请人承诺后需要在一定期限内补齐的证明

事项，政务服务部门督促申请人及时补齐相关材料。 

第九条 未按照承诺在 60 日内提交申请材料、材料不符

合要求的，政务服务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
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。 

第十条 经核查符合审批条件材料完备的，作为企业审批

材料归档立卷。 

第十一条 经核查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城市管理

行政部门应当要求其限期整改并责令其停止从事行政许可

事项的相关活动；不按要求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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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应当将监管情况告知作出承诺审批的行

政审批部门，行政审批部门可依法撤销相应事项行政许可决

定，并将其失信行为录入政务服务诚信档案。 

  

第三章  日常监管流程 

第十二条 取得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理服务许可

证的企业按照协议要求，每季度向市城市管理部门报送相关

资料。 

第十三条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理服务的企业处

理流程、处理流程和处理效果应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标准和

规范。 

第十四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应组织相关单位、专家或委托

第三方机构，对企业经营情况进行中期或年度评估。评估分

为三个阶段进行： 

（一）前期准备阶段： 

1．制定评估检查方案，对评估检查工作进行全面细致

安排部署； 

2．下发评估检查通知，通知企业评估检查时间、内容、

需要提前准备的资料及工作纪律等； 

3．成立评估检查工作组,且人数不得少于三人。 

（二）现场检查阶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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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查阅工作卷宗、各项规章管理制度等相关资料，检

查是否合法、规范： 

（1）企业许可条件符合情况（企业经营的人员、资金、

设备是否达到标准。 

（2）企业是否存在倒卖、抵押、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、

涂改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服务

许可证。 

（3）企业是否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骗取经营资格

的行为。 

（4）企业经营、安全生产管理和服务质量提供情况。 

（5）企业是否有相应的安全事故责任承担能力。 

2．听取企业工作汇报，对企业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性服

务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3．总结评估检查情况，并填写相关记录表，记录表主

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： 

（1）评估检查的基本情况，包括评估检查时间、地点、

对象、事项、评估检查人员等； 

（2）评估检查发现的问题概述或事实记录，包括相关

佐证材料等； 

（3）评价和意见建议，处理结果等。 

（三）检查处理阶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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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检查存在问题的，责令整改，并可通报或媒体公告、

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等处理。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以吊销特

许经营许可证情形的，或按特许经营协议约定可以取消特许

经营权的，依法或依照特许经营协议，取消企业的特许经营

权或吊销特许经营许可证。 

第十五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应受理投诉、举报，并对不合

格的企业责令限期整改，处罚直至吊销经营资格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六条 对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理服务的企业

日常监督检查依据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天

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

和《天津市生活废弃物管理规定》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七条 本细则由市城市管理委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
